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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涉及
訴訟的最新消息

本公告乃由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有關涉及逾期資本的訴訟）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二十日（有關司法解散北京恒嘉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之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1. 關於逾期資本訴訟的最新消息

本公司謹此通知其股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的公告中所披露的該起訴狀的法院
審理日期已重新安排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恆嘉繼續與其中國
法律顧問緊密合作，就申索進行辯護並保障本集團利益。

2. 北京恒嘉司法解散的最新進展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發出後，本公司謹此更新，北京恒嘉司法解散的證
據交換程序已經開始，各方已對先前提交的證據進行交換和質證。下次法庭審理的日期仍有待法
庭進一步通知。本集團將繼續跟進訴訟進展情況，並在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時提供進一步的更新。

本公司將適時透過刊發進一步公告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上述事項之任何進一步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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